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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法学教育随社会变迁呈现不同形态：古代法学教育扎根于传统文化并与儒家教育相融合，近代法

学教育受到外部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现代法学教育经历了曲折发展，当前则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模

拟法庭课程契合法学人才培养目标，是从理论通向实践的关键环节。然而，该教学模式在实践中仍存在

诸多问题，制约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文章基于体验式学习理论与法律实践教学评价的相关成果，系统

分析了影响模拟法庭课程质量的因素，构建了涵盖知识掌握、实践能力、职业素养三个维度的评价框架，

并设计了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外聘专家评价相结合的多主体评价方式。在明确教学环节与评价

环节区别的基础上，提出了案例选择、角色分配、文书准备、正式开庭、综合评价等环节的具体实施路

径。研究认为，建立科学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有助于引导教师深入分析课程影响因素，改进教学工作，

提升课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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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legal education has taken on different forms with social changes: ancient legal education 
was rooted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tegrated with Confucian education; modern legal education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external legal cultures; contemporary legal education has under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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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rtuous development; and at present, it faces unprecedented transformation. The mock court 
course aligns with the objectives of legal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erves as a critical bridge from the-
ory to practice. However, this teaching model still faces numerous problems in practice, which con-
strain the fulfillment of its intended functions. Based on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and relevant 
achievements in the evaluation of legal practice teaching,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ac-
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mock court courses,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covering three 
dimensions—knowledge acquisition,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and designs a multi-
subject evaluation approach combining student self-assessment, peer assessment, teacher evalua-
tion, and external expert evalua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eaching pro-
cedures and evaluation procedures, 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stages including case selection, role assignment, document preparation, court hearing, and compre-
hensive evalu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course quality evaluation sys-
tem can help guide teachers to deeply analyz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urse, improve teaching 
practices, and enhance cours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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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模拟法庭课程这一教学模式是从理论到实践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目前这一教学模式在实践中还

存在若干关键问题，抑制了其自身效能的充分发挥。球场品质的提升，离不开球场品质的评估。国内学

者和高校对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多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形式展开，但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不难

发现，我国对课程评价指标的设计并不全面，更多地是将主要精力放在评价课程课堂教学上，而忽视了

对其他方面的评价，因此，我国对课程教学评价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班级教学考核，属于课程考核的一个

环节。除了评估课堂教学外，教师水平、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效果等都需要评估。而我们国家在这方面

的学习和实践，显然还不具备这样那样的能力和能力。因此，建立课程质量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实践意

义，进而引导广大教师深入分析影响课程质量的因素，科学选择课程质量的评价维度，会改进教学工作，

提高课程质量。 

1.1. 体验式学习与模拟法庭教学 

模拟法庭教学本质上是一种体验式学习。Kolb (1984)提出的体验式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一个“具

体体验–反思观察–抽象概念化–主动实验”的循环过程。模拟法庭课程恰好提供了这一完整链条：学

生通过角色扮演获得具体体验，通过庭审准备与复盘进行反思观察，通过法律适用形成抽象概念，并在

后续模拟中主动实验。 

1.2. 法律实践教学研究述评 

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模拟法庭教学法及其评价体系开展了多角度的探索，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基

础。 
高向平(2009)较早系统论述了模拟法庭教学法的应用价值与评价问题，指出模拟法庭能够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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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法律思维与实务操作能力，但在评价层面存在标准模糊、主观性强等不足。该文强调了建立规范

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为本研究提供了问题意识起点[1]。在课程质量评价方法方面，李煜凯(2017)以
大学课程为对象，设计了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维度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并进行了实证检验。该研究虽然并非专门针对法学实践课程，但其指标构建思路与量化分析方法，对模

拟法庭课程评价体系的建立具有方法论上的借鉴意义[2]。 
针对特定部门法课程中的模拟法庭应用，杨成、邵毅超(2010)以行政诉讼法教学为场景，分析了模拟

法庭在程序法教学中的适用性与教学效果。他们提出，模拟法庭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行政诉讼程序，更

能促使其理解程序正义的实质内涵。这一观点支持了本研究中将“程序意识”作为独立评价维度的设计

[3]。万里鹏(2016)则从实体法教学的角度，探讨了将模拟法庭引入实体法课程(如刑法、民法)的教学方法。

文章指出，模拟法庭能够帮助学生将抽象的法条规范转化为具体的案件分析能力，尤其在争议焦点的提

炼与法律适用的论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这一发现与本研究中“实体法解决争议的能力”维度形成直接

呼应[4]。 
在更广泛的法学实践教学层面，高晋康、杨春禧、徐冰(2012)对法学专业本科实习的现状进行了检讨，

指出传统实习模式存在流于形式、学生参与度低等问题，并呼吁加强校内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与评价。

该研究为模拟法庭作为校内替代性实践教学形式的重要性提供了佐证[5]。最新的一篇文献来自陈海峰

(2023)，其在“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视野下，专门探讨了模拟法庭实践教学的评价体系。该文提出应从

知识应用、技能操作、职业态度、团队协作等多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并强调应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

评价相结合。这一思路与本研究所主张的多主体、多环节评价设计高度一致[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模拟法庭教学法的价值论证、评价指标的初步构建、部门法教学中的具体应

用等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但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多数研究集中于课堂教学表现的评价，对课程设计、

师资准备、资源配置等前端环节关注不足；二是评价主体相对单一，以教师评价为主，学生自评与互评、

外聘专家评价的应用较少；三是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指导，评价指标的系统性与可操作性有待加强。基

于此，本研究引入体验式学习理论与 CIPP 评价模型，尝试构建一个更为完整、可操作的模拟法庭课程质

量评价体系。 

1.3. 评价理论模型的选择 

本研究引入两个成熟的评价模型作为理论支撑： 
CIPP 评价模型(Stufflebeam, 1971)：包含背景评价(Context)、输入评价(Input)、过程评价(Process)、

成果评价(Product)四个维度。将其应用于模拟法庭课程，可分别对应课程目标与案例选择(背景)、师资与

教学资源(输入)、庭审各环节的实施(过程)、学生能力与素养提升(成果) [7]。 

Kirkpatrick 四级评估模型(Kirkpatrick, 1994)：包含反应层、学习层、行为层、结果层。可用于评估

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反应)、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学习)、庭审行为的规范性(行为)、以及课程对职业发展

的长远影响(结果)。 
综合上述模型，本文构建了包含课程设计、教学过程、能力提升、职业素养四个维度的模拟法庭课

程质量评价框架。 

2. 模拟法庭课程的教学过程 

模拟法庭教学评估从知识、能力、职业素养、方法与过程、学习态度等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

知识与能力综合评价。本章将评价嵌入模拟法庭教学的各关键环节，明确每个环节中应如何具体运用前

文所述的评价内容(知识掌握、实践能力、职业素养)与评价方法(自评、互评、教师评价、专家评价)。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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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强调的是，教学过程(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与评价过程(如何衡量教与学的效果)是两个相互关联但

逻辑不同的活动。 

2.1. 选择案例 

模拟法庭教学的成功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案例的精心选择。适宜的案例通常应具备以下几个要

素：其一，时效性，宜选取真实且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案件，并经指导教师审定；其二，专业度，案例应

契合相关法律课程的教学内容，能够体现本专业领域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方法；其三，难度设计，案例需

具备一定的专业深度，以挑战学生的分析能力；其四，辩证空间，案件宜留有争议余地，使控辩双方均

有思辨与发挥的余地；其五，综合性，在以某一部门法为主的前提下，最好能涉及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

用，促进学生在不同专业领域之间建立联系。相关案例可从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实务部门收集，也可关

注报刊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公开渠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教学需要对知识点进行适当加工与争议

点设置。 

2.2. 分派角色 

在模拟法庭的组织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应为引导者而非包办者。通常情况下，教师只需提供案

件基本事实及双方证据材料，不宜将完整的案卷，特别是已形成的法律文书直接交由学生使用，以避免

出现机械模仿或简单复制的倾向。学生在获取基础材料后，可在教师指导下初步梳理案情，了解各诉讼

参与人的基本职能。而案件的分析思路、事实的把握方式以及法律的适用路径，则主要由各组学生在分

组后自主探索完成。 
根据诉讼角色的不同，可将学生划分为审判组、控诉组(原告组)、被告及辩护组，并根据需要设置证

人、被害人、鉴定人等其他诉讼参与人角色。这些角色既可独立成组，也可嵌入相关组别。教师在分组

讨论过程中，应针对各组职能特点进行必要的辅导与提示，帮助学生更好地进入角色。在角色分配中，

审判长的选任尤为关键。作为庭审程序的主持者，审判长直接影响模拟法庭的节奏与效果，因此应优先

选择专业知识扎实、心理素质稳定、判断力与临场驾驭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 

2.3. 准备文书 

正式开庭前学生应备齐材料，有的还要根据法律程序(如起诉状、辩护状等)向对方传递。一般情况下，

对于开庭后上场的具体情况，应该要求学员准备多种方案进行选择。庭审讲评结束后要出判书，但考虑

到审裁组与其他各组保持着紧凑完整的关系，因此在审裁组事先需要审裁组审阅的情况下，可以事先写

好草稿。 

2.4. 正式开庭 

在模拟法庭正式开庭前，可通过校园公告等形式公开庭审信息，邀请师生前来旁听。整个庭审过程

应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从发布开庭公告、完成庭前准备，到最终宣告判决，均需按实际诉讼流程推进。

参与庭审的全体人员应充分认识到自身言行承载着维护法律尊严与当事人权益的责任，具备真实感与角

色代入意识，尤其要在程序推进的各个环节对合法性严格把关。庭审结束后，可围绕所模拟的案例整理

形成全套卷宗与总结材料，这不仅为后续教学积累了可参考的范本，也可作为课程成绩评定与评优评先

的重要依据。 

2.5. 综合评价 

模拟法庭教学中的综合评价，是指从多主体、多层次的视角出发，对学生在模拟庭审各环节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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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进行全面衡量与判断。教师在评分和点评过程中，应着重分析学生对案件重点与难点问题的理解是否

到位，指出其在实体法与程序法适用方面的掌握程度，同时客观归纳模拟庭审整体运行的亮点与不足。

此外，教师还须针对每位学生在具体角色中的表现进行个性化反馈，提出补充建议与提升方向。在评价

环节中，应充分关注学生的自我评价，这有助于教师更真实地把握学生的认知状态和能力水平。通过系

统性的综合评价，能够有效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后续模拟法庭教学的优化提供依据，推动教学实践

不断走向完善[6]。 

3. 模拟法庭教学的评价过程 

3.1. 知识掌握方面 

模拟法庭作为一门实践性课程，其有效开展必须以学生具备完备的法律理论知识为前提。在进入综

合性实践环节之前，学生首先应系统掌握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基本原理，继而通过模拟法庭这一平台，将

所学理论应用于具体案例的处置之中。以刑事案件的模拟审判为例，该过程不仅考察学生对法律基础理

论的掌握，更全面检视其在刑法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相关司法解释、证据规则、司法文书写作乃至法

医学常识等多元维度上的理解深度与实际运用能力。 

3.2. 实践能力方面 

3.2.1. 程序意识和程序操作能力 
法治的精髓在于程序，其实现程度亦往往取决于程序设置的精细与完备。在法治建设框架下，程序

的正当性不仅体现为一种制度约束，更构成法律职业群体应当秉持的基本思维范式。然而，对程序价值

的真正理解，往往并非仅凭对诉讼规则的知晓所能达成。虽然在进入模拟法庭实践之前，学生已修习过

相关诉讼法课程，但掌握程序性规范并不等同于形成了自觉的程序意识。现实操作中，学生常倾向于将

关注焦点置于实体争议，而相对忽视程序要素的重要性，甚至认为程序仅是走过场的形式环节，难以体

认其内在的独立价值。唯有通过实践训练，这类认知偏差才可能被有效矫正。在这一过程中，程序性技

能的培养与评估，尤其集中体现于庭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及庭审环节中的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阶段，

成为检验学生程序意识能否真正落地的重要观测点[2]。 
1) 庭审前 
第一，阅卷能力。阅卷的核心不止于了解案件基本事实，更在于从整体层面把握案情结构，识别其

中可能存在的矛盾与争议焦点。在这一环节，学生应当明确代理人或辩护人视角下的阅卷路径，包括但

不限于：应重点查阅哪些卷宗材料，阅卷过程中需关注哪些关键信息，以及如何系统性地梳理和制作阅

卷笔录。通过这一过程，学生需要学习如何从零散、繁杂的案件材料中提炼核心要素，厘清法条适用要

点，进而寻找可依循的法律规范，逐步形成具备逻辑支撑的代理意见或辩护观点。阅卷的过程，实际上

是从事实走向规范、从材料走向观点的思维训练过程。从中发现、甄别、认定、构建事实、证据，通过阅

卷的方式，使自己的代理观点或辩护观点得到充分的运用。 
第二，开庭前的准备能力。此项能力涵盖多个关键环节，具体体现为对案件证据材料的梳理与补充

收集、起诉与应诉文书的撰写(如起诉状、答辩状、刑事起诉书及公诉意见书等)，以及对法庭陈述与辩论

基本方法的掌握。以辩护律师为例，庭前准备尤其应聚焦于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在法庭调查环节，

须对证据材料的出示顺序作出合理安排，明确每一份证据所对应证明的案件事实；同时，针对拟出庭的

证人，应提前设计询问提纲，包括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确定发问方式、问题编排次序、提问重点及切入

角度，并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情形作出预判。其二，在法庭辩论环节，应对控方可能提出的反驳方向及

指控逻辑进行系统预判，力求在全面考量对方观点的基础上构建自身辩护意见或代理观点，从而提升辩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6.146395


张艳琼 等 
 

 

DOI: 10.12677/ces.2026.146395 6 创新教育研究 
 

护意见的针对性与说服力，使其建立在更为扎实的先决条件之上[3]。 
2) 庭审中 
首先，模拟审判能力的核心在于严格遵循诉讼法所规定的庭审环节与程序步骤，各环节的完整性不

可随意消减，亦不可擅自省略或简化；其次，应当准确把握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不同阶段所承载的功

能目标及其各自发挥作用的机理，使参与者在程序推进过程中始终保持清晰的行动方向与目标意识，做

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以刑事案件为例，法庭调查阶段的核心任务在于借助证据展示，逐步还原案件

事实全貌，并在此基础上对被告人有罪或无罪、此罪或彼罪、罪轻或罪重等关键问题展开初步审查，为

后续辩论环节的深入对抗奠定事实基础[3]。扮演法官的学生，要引导被告和受害者陈述自己的罪行，一

定要围绕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来展开；作为控辩双方的学生，作为控辩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必须了解和

掌握讯问技巧、举证顺序及其目的、质证方式等。法庭辩论环节是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

犯罪、犯罪性质、罪责轻重、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刑罚如何适用等问题，在法庭调查的基础上，相互辩

论。在此环节控辩双方应当围绕在法庭调查阶段出现的争议点进行辩论，担任法官角色的学生应当有驾

驭法庭审判节奏的能力，避免一些无谓或脱离案情的争论[4]。 

3.2.2. 用实体法解决争议的能力 
民事与刑事审判的终极指向，均在于解决具体的实体性纠纷，而此类纠纷的裁断依据，归根结底源

于实体法规范。然而，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与纠纷形态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实体法体系都无法穷尽所有

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与矛盾。正是由于这种规范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固有张力，在具体纠纷发生之后，

如何准确识别并援引相应的实体法规定来主张权利、划定责任，便成为审判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这

不仅关乎当事人权益的落实，也直接影响到法律适用的准确性与裁判结果的正当性。在模拟法庭演练过

程中，学员们通过对案件事实、证据的分析，围绕自己的法律纠纷及其适用法律问题展开辩论，就案件

的实体问题进行举证。所以，通过模拟法庭，学生对自己的实体法内容的理解和把握无疑会更加深入。

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对争议焦点案件的把握上，能不能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与侧重于知识点检验

的课堂案例研习不同，模拟法庭通常不提供完整的案情叙述，学生无法直接获取现成的法律关系梳理。

他们需要从零散的证据材料中自主进行信息筛选与逻辑建构，逐步还原案件事实，识别其中隐含的法律

关系，并最终提炼出案件的实质争议焦点。这一过程要求学生具备更强的综合分析能力，也构成了模拟

法庭训练中极具挑战性与锻炼价值的核心环节。 

3.2.3. 证据意识和证据运用能力 
在诉讼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证据体系，是诉讼运作的灵魂所在。一切案件的定案，都是有据可依的。

从某种意义上，谁拥有充分有力的证据，谁就很可能胜诉[3]。而且在诉讼中，当事人往往在无证据取证

或举证能力提供的情况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主张权利上。通过模拟法庭的实践训练，学生能够切实体

会到诉讼对抗的核心在于证据支撑，从而逐步建立起初步的证据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举证、质证及法

庭证据展示能力的培养尤为关键，这也是当前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实践环节需要引导学生掌握如

何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向法庭有效呈现证据、展开质证，并学会在复杂事实中完成对证据的甄别与认定。 

3.2.4. 语言表达和运用能力 
其一，不同诉讼角色对法庭语言有相应规范。 
现代司法强调法官中立，这一理念需贯穿庭审始终，首先体现于语言表达之中。因此，法官用语须

始终保持客观中立，避免流露任何倾向；而控辩双方的语言交锋则直接展现其立场对抗。 
其二，庭审不同阶段的语言运用亦有差异。 
法庭调查阶段旨在通过举证、质证还原案件事实，因此讯问与询问应以查明过程为目的，不得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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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性；证人陈述亦须限于亲身经历，避免猜测或推断。而在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应围绕法律适用、责

任归属及裁判结果等核心问题展开论辩，避免纠缠细枝末节或出现言语冲突。 

3.2.5. 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法律文书写作本质上是一种应用性写作能力。在写作过程中，写作者首先需要收集相关案件材料与

信息，在此基础上对证据线索进行分析研判、去伪存真，并结合文书的具体性质与功能展开撰写。因此，

法律文书写作能力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智力活动，既考验逻辑思维与法律素养，也依赖对事实材料的

甄别与整合能力。在模拟法庭训练中，大量法律文书的撰写任务均由学生独立完成，这对其综合能力构

成了切实的锻炼与检验[5]。 

3.3. 职业素养方面 

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存在脱节现象，职业培训往往作为学历教育的补充而延续。当前在推

进司法体制完善与法学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已逐步明确应依据法律职业的特殊要求和人才培养规律，构

建法学教育、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相互衔接融合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须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

导。但法律职业教育的功能还需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实践环节体现出来，才能形成科学

合理的法律职业教育体系。从当前各高校法学专业实践教学的设置来看，主要形式仍是安排学生前往法

律实务部门进行实习。然而，囿于客观条件限制，学生通常难以真正参与办案，更多从事的是事务性辅

助工作，难以深入体验法律职业的实际运作。在此背景下，模拟法庭成为大学四年间为数不多能够让学

生系统接触法律职业特质的重要途径。通过模拟法庭训练，学生不仅能够提升专业能力，更能直观感受

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不同角色的职业规范与技能要求，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对自身职业取向的认知与判

断。 

4. 评价的实施与环节 

模拟法庭课程由多个教学环节构成，包括案例选择、庭前准备、庭审、庭后复盘等。本节聚焦于评

价的实施，即在上述教学环节中，应如何具体运用评价内容(知识掌握、实践能力、职业素养)与评价方法

(自评、互评、教师评价、专家评价)，以实现对教与学效果的系统衡量。 

4.1. 案例选择阶段的评价实施 

4.1.1. 评价内容 
案例选择阶段主要评价案例本身的质量以及学生对案例的初步理解，具体包括：案例质量：案例是

否具备时效性(真实且具社会影响)、专业度(契合课程内容)、难度适中性(具分析挑战性)、辩证空间(控辩

双方均有发挥余地)、综合性(涉及多学科知识) [1]。同时，案例是否提供了完整的原始资料(如合同、信件、

谈判记录、汇款凭证、质检证明等)，而非仅摘取法院判决书中的认定事实。学生初步反应：学生对案例

基本事实的把握程度，以及对案件争议焦点的初步识别能力。 

4.1.2. 评价方法 
教师自评：授课教师使用“案例质量检查表”对所选案例进行预评分，确保案例符合教学目标。评

价结果用于优化案例库。 
学生反馈(课后)：课程结束后，通过匿名问卷收集学生对案例适宜性、挑战性、真实性的评价。背景

评价应包含社会需求分析和问题诊断，学生反馈是检验案例与需求匹配度的重要依据[7]。 
课堂观察：在案例导入环节，教师通过提问或小组讨论观察学生对案例事实的初步理解程度，记录

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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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庭前准备阶段的评价实施 

4.2.1. 评价内容 
庭前准备阶段重点评价学生的程序意识、法律文书写作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具体对应前文第二

部分所述的学习活动： 
阅卷能力：阅卷笔录是否系统、逻辑清晰，能否从繁杂材料中提炼核心要素，形成代理或辩护思路[2]。 
证据梳理能力：证据材料是否得到系统梳理，举证顺序、质证要点是否明确。 
法律文书写作能力：起诉状、答辩状、辩护词等文书是否规范、逻辑严密、说理充分。法律文书写作

能力是法律职业技能的核心组成部分[8]。 
争议焦点归纳能力：庭前会议中能否准确把握案件核心争点。 
团队协作：小组内分工是否合理，成员是否各司其职、有效沟通。 

4.2.2. 评价方法 
教师过程性评价：教师检查各小组提交的书面材料(阅卷笔录、证据清单、法律文书等)，给予书面或

口头反馈，指出改进方向。实践教学应遵循“从单一到综合再到实战”的渐进原则，教师的及时反馈是

学生技能形成的关键[8]。 
学生互评：同组内成员根据贡献度、配合度、文书质量进行匿名评分。教师应提供明确的评价规则

和标准，如使用行为锚定量表。在同步实践教学模式中，学生互评是“学训一体”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9]。 
学生自评：填写“庭前准备自评表”，反思自身在阅卷、文书撰写、团队沟通中的表现，识别优势

与不足。学生自我评价有助于培养自主学习和反思能力[3]。 
评价工具：可采用表格式评价量表，每项指标设置 1~5 分，并附简要评语。评分结果作为最终成绩

的组成部分(建议占总成绩 20%)。 

4.3. 庭审过程中的评价实施 

4.3.1. 评价内容 
庭审过程是评价的核心场域，重点评价学生的程序操作能力、实体法适用能力、证据运用能力以及

语言表达能力，具体对应前文第二部分所述的学习活动： 
程序操作能力：是否严格遵循诉讼法规定的庭审步骤，各环节是否完整，有无擅自省略或简化[3]。

“纠纷解决的程序把控能力”是法律人才守正维度的核心能力[10]。 
实体法适用能力：争议焦点把握是否准确，法律援引是否恰当，论证是否具有逻辑性。 
证据运用能力：举证、质证是否规范，证据链是否清晰，质证意见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围绕争议

焦点向法庭有效呈现证据[3]。 
语言表达能力：是否符合角色规范(法官中立、控辩对抗)，辩论是否围绕争议焦点，逻辑是否清晰。 
庭审驾驭能力(针对法官角色)：是否有效引导庭审节奏，控制辩论范围，避免无谓争论[4]。 

4.3.2. 评价方法 
教师现场评分：使用“庭审表现评价表”逐项打分，并记录关键表现(如质证亮点、程序失误等)。教

师评价应贯穿课程始终，兼顾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4]。 
学生互评：旁听小组或同组不同角色成员进行评价(可匿名)，重点关注角色投入度、临场反应、配合

默契度。 
外聘专家评价：邀请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专家现场观摩并点评，侧重实务操作规范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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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准确性、职业伦理体现等[4]。外聘专家可在课程结束阶段对整体模拟庭审活动进行总结性评价。 
录像辅助自评：有条件的法学院校可将庭审过程录像，要求学生事后观看，对自身表现做出 1~2 页

的书面评价，分析优点、不足及思考[3]。 
权重建议：庭审表现建议占总成绩的 40% (可细分为：程序操作 10%、实体法适用 10%、证据运用

10%、语言表达 10%)。 

4.4. 庭后复盘与综合评价的实施 

4.4.1. 评价内容 
庭后复盘阶段重点评价学生的反思能力、职业素养以及整体学习成果，具体对应前文第二部分所述

的学习活动： 
反思能力：学生对自身表现的整体反思(优点、不足、改进方向)，以及对法律职业伦理问题的认识(如

对当事人负责、依法办事、维护正义等意识)。 
职业素养：是否体现出对法律尊严的维护、对当事人权益的尊重、对法庭纪律的遵守，以及责任感、

诚信与团队协作精神。实践教学应实现“技能训练与人格培养相统一”，通过实践环节使学生亲身体会

法律职业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8]。 
团队协作：小组内角色完成度、沟通配合情况。 
学习档案：课程学习档案的完整性与反思深度。学生应建立学习档案，动态记录学习过程中的自我

评估、同伴反馈与教师评价，定期更新学习目标与进展[3]。 

4.4.2. 评价方法 
学生自评：撰写 1~2 页书面反思报告，或填写表格式自评问卷。有条件的可观看庭审录像后撰写自

评[3]。 
学生互评：小组内进行匿名互评，评价内容包括角色投入度、团队精神、沟通能力、职业态度等。 
教师综合评价：结合各环节评分(庭前准备、庭审表现、文书质量)、复盘报告、学习档案袋，给出最

终成绩。教师应针对学生的不足之处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表扬和肯定优秀表现[4]。王晨光强调，

教师要在复盘时引导学生“从法学的高度认真分析问题和总结经验”[11]。 
外聘专家点评：专家对案件处理中的疑难焦点问题进行讲解分析，引导和鼓励学生进一步思考，将

学习兴趣从课内延伸到课外[4]。 
最终成绩构成建议(可根据课程目标灵活调整)：庭前准备(含文书)：20%、庭审表现：40%、庭后复

盘报告：10%、团队协作(含互评结果)：10%、学习档案袋完整性：10%、职业素养与伦理表现：10%。 

4.5. 评价结果的运用 

通过系统性的综合评价，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为后续模拟法庭教学的优化提供依据。基于 CIPP 模

型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改进系统，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改进而非证明。教师应将评价中

发现的共性薄弱环节反馈到课程设计中(如案例难度调整、庭前指导加强、庭审角色轮换等)，形成“评价

–反馈–改进”的闭环。同时，评价结果可作为学生课程成绩评定的依据，也可用于教师反思自身教学

效果，持续提升模拟法庭课程的教学质量。等进行评价，参与教学过程，也可以是外聘教师的身份，或

模拟庭审活动的方式。 

5. 结论 

本研究在体验式学习理论(Kolb, 1984)以及 CIPP 评价模型(Stufflebeam, 1971)和 Kirkpatrick 四级评估

模型(Kirkpatrick, 1994)的理论基础上，系统构建了模拟法庭课程质量评价体系。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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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通过引入国际成熟的评价理论与模型，并借鉴国内学者在法学实践

教学领域的成果——包括房文翠(2010)的实践教学三原则[8]、王晨光(2014)的“个案全过程教学法”[11]、
黄进等(2014)的“同步实践教学模式”[9]、肖凯(2026)的“守正创新”能力矩阵[10]以及王利军等(2025)
基于 CIPP 模型的评价体系构建方法[7]——本文将模拟法庭课程评价从经验描述提升到理论指导的层面，

显著增强了研究的学术深度与可迁移性。 
第二，明确区分了教学过程与评价过程。本文将评价嵌入案例选择、庭前准备、庭审、庭后复盘等

教学环节，并针对每个环节设计了具体的评价内容、方法与工具，避免了传统研究中将“教学步骤”与

“评价活动”混为一谈的逻辑缺陷。 
第三，构建了多维度的能力评价框架。融合肖凯(2026)提出的法律能力矩阵(守正维度五项能力+创新

维度两项能力) [10]以及房文翠(2010)对法律技能的分类(单一型、综合型、实战型) [8]，本文将评价内容

系统化为知识掌握、实践能力(程序意识、实体法适用、证据运用、语言表达、文书写作)、职业素养三个

维度，使评价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第四，增强了评价体系的可操作性与现实针对性。通过多主体评价(自评、互评、教师评价、专家评

价)与多环节评价(准备、过程、复盘)的结合，并讨论了实施条件与潜在挑战(见第六节)，使该体系具有较

强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借鉴了黄进等(2014)的“即时共享”资源汇聚理念[9]和王晨光(2014)关于使用

原始案件资料的建议[11]，为评价的真实性提供了保障。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各维度的权重设置有待在实际教学中进一步校准。未来研究可采用德尔

菲法或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量化验证，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师生反馈，以不断完善该评价体系。此外，

可探索将人工智能辅助的庭审表现分析引入评价过程，提高评价的客观性与效率。 
总之，建立科学的模拟法庭课程质量评价体系，有助于引导教师深入分析影响课程质量的因素，改

进教学工作，最终提升法学实践教育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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